附件3

《池州市基层医疗机构适宜日间病床收治疾病按病种付费工作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一、决策背景和依据

在总结贵池区、青阳县开展日间病床按病种付费的基础上，按照《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扩大基层医疗机构适宜日间病床收治疾病按病种付费试点范围的通知》（皖医保秘〔2022〕86 号）精神，起草了《池州市基层医疗机构适宜日间病床收治疾病按病种付费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二、制定意义和总体考虑

在全市实行基层医疗机构适宜日间病床收治疾病按病种付费工作，是推进多元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发展、中医优势病种和适宜技术应用的具体实践，推进基层医疗机构提质增效，促进分级诊疗格局形成。

三、研判和起草过程

根据试点地区做法，以及省有关文件要求，市医保局草拟《实施方案》，征求了市卫健委、各县（区）区医保局意见，对实施范围、报销方法、诊疗规范、付费病种及限额等方面做进一步的调整完善，并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四、工作目标

进一步完善我市医保支付方式，建立符合疾病治疗特点的医保支付体系。通过在基层医疗机构开展适宜日间病床收治疾病按病种付费，激发基层医疗机构收治内生动力，将适宜基层收治疾病的患者留下来，为疾病患者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减轻参保患者医疗费用负担。

五、主要内容

（一）实施范围。明确了具有住院资质的医保定点基层医疗机构可向属地医保和卫健部门申请开展5个中医病种、5个西医病种的日间病床按病种付费。

（二）报销和结算办法。主要明确了病种医保支付标准、医保支付比例、患者支付比例；医保基金如何与医疗机构结算，患者如何承担费用，不予报销的范围以及其他相关支付规定；合并病种最高限额、一年治疗次数、退出床日付费的情况。

（三）规范管理。主要从计费管理、病区管理、诊疗管理、监督管理等四个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四）工作要求。对医保、卫健部门的职责做了界定，明确各级医保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医保基金监管、医保基金监测分析，卫生健康部门要制定诊疗指南、加强卫生行业监督、加强对医疗机构诊疗行为的监管；各基层医疗机构要做好政策公示、做好政策解读，让参保人员明白就医。



